
附件5
2020～2021学年第二学期XX学院本科生“推优”计划
（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，简称“推优”）

（参考模板）

“推优”负责人及时间
XX学院2020～2021学年第二学期“推优”工作定于2021年3月1日—3月20日期间进行。XX学院团委、党建办公室将召集各相关班级团支书召开“推优”工作说明会，宣传、安排本学期的“推优”工作。本学期“推优”范围为18级～20级本科生，“推优”负责人原则上为各班团支书（如若团支书要作为“推优”候选人参加本活动，那么“推优”负责人应为党支书、党章学习小组组长或其他班委成员）。
 “推优”人数

本学期“推优”在2018级、2019级和2020级本科生中展开。原则上“推优”名额基本按班级进行分配，即各班“推优”人数为各班已在大学期间递交过入党申请书（高中时提交入党申请书，则需要重新提交）人数的XX%（向上取整）。两年内已参与过“推优”的学生不再参与“推优”。

	
	2018级本科生
	2019级本科生
	2020级本科生
	小计

	经济
	
	
	
	

	工管
	
	
	
	

	会计
	
	
	
	

	旅游
	
	
	
	

	会展
	
	
	
	

	信息
	
	
	
	

	房产
	
	
	
	

	小计
	
	
	
	


2020-2021学年，在团支部建设和学生党建中有突出成绩的团支部可适当增加“推优”名额（例如荣获校级“一团一品”示范团支部、校级优秀团支部等）。
 “推优”方式

采用各班民主评议（讨论+投票）的方式来推选具有向党组织靠拢意向的优秀团员青年。
 “推优”候选人条件

政治思想上要求进步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2021年3月1日之前（不包括3月1日）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团员。撰写入党申请书时年满18周岁（以身份证为准）。
推荐对象主要为：（1）优秀团员、团干部；（2）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奖学金获得者；（3）青年团员先进模范人物；（4）优秀青年知识分子；（5）其它优秀团员青年。
凡在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内记载在成绩单中的课程成绩有不及格的同学，不得参与本学期“推优”。
“推优”程序

“推优”时各支部团员（含未满28周岁保留团籍的党员）都应到场，实到团员人数不小于应到团员人数的三分之二时，“推优”会议方为有效。各支部须有专人做会议记录。
1．首先，经自主申请、审核提名的同学上台做1～3分钟的自我陈述，与此同时，“推优”负责人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。
2．第一轮投票时，在场的每位同学选出小于或等于本班“推优”名额数的“推优”人选，待选票收齐后，在监督员的监督下清点选票并开始唱票。得票数超过本班团员总数二分之一者，可成为被“推优”对象。当票数超过二分之一者不满所给名额数时，则在未入选的候选人中按得票数高低取前X位进入第二轮投票。X＝（“推优”名额数－已推出名额数）×2。
3．第二轮投票，所得票数超过团员总数二分之一者，成为被“推优”对象；若一二轮中推出的被“推优”对象总数仍不满所给“推优”名额数，则在未入选的候选人中按得票数高低取前X位，进入第三轮投票。X＝（“推优”名额数－已推出名额数）×2。
4．第三轮投票，所得票数超过本班团员总数二分之一者，成为被“推优”对象；若一二三轮中推出的被“推优”对象总数仍不满所给“推优”名额数，则余下的名额自动作废。
 “推优”准则

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，肩负着积极为党培养大批愿意为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先进青年，不断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光荣任务。学院团委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为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、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而努力，不断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热情、增强我校共青团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，为党组织输送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、各方面综合发展的优秀团员青年。
各团支部“推优”工作结束后，学院团委在考察基础上，将会就“推优”程序、人选条件等进行认真审核，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；同时召开团委会讨论审议，通过后签署意见并向学院党委推荐。经学院团委审定的推荐对象，由学院团委组织填写《华东师范大学共青团“推优”对象审核表》并逐级签字盖章。
共青团华东师范大学XX学院委员会
2021年3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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